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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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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 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

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 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

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 只有保证它们三者

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

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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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Modern Inspi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the interactive rela 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elites , s ta te and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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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of village control,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evolved
and developed continuall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llage elites, governments and peasants. Within this sys-
tem, these three power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Village elites were advocators, constitutors and executants of
these rules, 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were supervisors and supporters of them, and the peasants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these tradition rules were successful. So, we should ensure smooth relationship and
correct allocation of rules between them, especially ensure the peasants’right of speak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villager regulations and rules in order to ensure a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execution of modern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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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浮现出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以及农民阶
层三方力量的身影，他们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直接影响到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路径和乡村“自我管理”
的具体成效。相较于古代农村社会，当代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乡村精英阶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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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以及农民阶层依然是当代农村社会发展的三大主导力量。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广大农村社会的
广泛施行，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载体，乡规民约也发生着现代嬗变，但是，在当代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

施中，对农民阶层主体地位的忽视，农民话语权和参与权的部分缺失，也影响着乡规民约的良性发展

和有效实施。
20世纪 30年代，随着会社、乡约、宗族等乡村基层组织研究的兴起，传统乡规民约开始进入学者

的研究视野，杨开道、王兰荫、吕著清、王宗培等人对传统乡规民约展开了拓荒性的研究。近 30年以
来，乡规民约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张广修的《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第 18卷第 2期）、牛铭实的《中国历代乡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卞利的《明清徽州乡(村)
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 4期）、张明新的《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南京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4年第 5期）探讨了乡规民约的历史形态、特点及其功能；李朝晖《民间秩序的重建———从
乡规民约的变迁中透视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协同趋势》（《学术研究》2001年第 12期）、卞利的《明清
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 1期）
等从法学的角度讨论了传统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韩茂莉的《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
管理体系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 1期）、萧正宏的《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
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 1期）、张俊峰的《清末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以通
利渠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 3期）从古代水利组织、水利纠纷、水利环境等多个视角对传统乡规
民约进行了深入研究。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传统乡规民约研究日渐丰富和多样化。但是，对传统乡规民
约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三方关系的系统研究仍付之阙如，从维护农民在制定、
实施乡规民约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的角度，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尚显薄弱。有鉴于此，分
析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发展衍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
用，探讨因其力量的消长带给传统乡规民约和乡村治理的影响，可以为当下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的当

代乡规民约的完善和顺利实施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中的作用

早在 1899年，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对传统中国“乡村头面人物”的地位和功能就进
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在中国社会中所能发现的最重要的例证是小社区的地方自治，这些小社区的
组合构成了该帝国更大的组成部分。村子的管理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起先，这种情形容易被误认为
一种纯粹的民主，但稍做考察便可明白，在实际上这一任务并非由全体村民承担，而是由少数几个人

承担。”[1]在这里，明恩溥提到的“乡村头面人物”即指那些活跃在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具有实际控制
力的乡村精英阶层。
按照美国学者孔飞力的观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是指那些“在地方上富有影响力的
人物”[2]它既包括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具有官僚身分的卸任、离任官员，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本籍
乡村社会产生影响的在任官僚，还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监、生、员等以及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
者。[3]乡村精英阶层大多都读过书，在文盲占大多数的古代乡村社会，他们的有限知识能够获得乡民的

敬仰和尊重，从而为他们获得更大的权威。[4]此外，传统乡村社会所强调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体
系，也从根本上突出并保障着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使之稳定地居于“四民
之首”。 [5]加之中国乡村地域辽阔，农民居住相当分散，村庄之间相互隔绝，“蜂窝状”的基层社会结构
使得皇权无暇对其进行绝对控制，只能委托“四民之领袖”———乡村精英阶层对基层社会进行直接的
管理和控制。这样，在诸多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之下，乡村精英阶层作为在纵向联合官民上下两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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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横向联结基层社会的主干与实体，登上了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
在对乡村基层社会的具体治理过程中，乡村精英阶层因为不具备官方授予的、正式的对基层社会
的控制和管理权力，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对传统的、符合乡民道德伦理并得到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和理
念的强调和坚决执行，来不断强化其在处理乡村社会日常事务中的绝对权威，这样，作为传统文化意

识形态载体的乡规民约就成为乡村精英阶层治理统治乡村社会的制胜法宝。
正因为意识到传统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乡村精英阶层都非常重视对传

统乡规民约的建设工作。一方面，为了提高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效果，他们积极致力于对传统乡规民
约的理论构建，先秦儒家思想、宋明理学思想先后被蓝田吕氏兄弟、朱熹、王阳明、吕新吾等诸多乡村
精英阶层植入传统乡规民约的理论框架中。另一方面，为了扩大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范围和领域，在
乡村精英阶层的倡导下，传统乡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的“准法律”延伸到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农
业生产互助到乡民生活互济、从共同资源管理到生态环境保护、从家庭关系维护到社会关系协调
……，无一不见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痕迹。大多数传统乡规民约由于从最初的倡议到后来的制定、实
施乃至具体执行，都是在乡村精英阶层的主持领导下完成的，因此它们虽然也参照了当地乡村社会风

俗、习惯和旧例，但依然带有明显的乡村精英阶层的认识观和价值观的烙印。这些从属于乡村精英阶
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逐渐内化成为指导乡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和标尺，并直接影响到了传统乡规民

约的价值取向。因此，乡村精英阶层无疑是传统乡规民约发展演变过程中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衍变史中，国家政权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在不同历史阶
段国家政权对民间组织及其规约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导致了其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影响和作用也并

不完全一致。总的来看，国家政权对传统乡规民约的态度，历经了从反对、漠视到认同、参与的曲折过
程。在北宋《吕氏乡约》问世以前，历朝历代政府均视民间社会组织为中央集权的对立物，这期间，尽管
伴随着里社制度的分离，政府对公社以外的其他私社组织的态度有所松动，但依然存在程度不等的打

压。缺少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反映在其规约上明显的
表现为内容单一、零散，约束力较弱，影响辐射面狭窄。北宋时期，《吕氏乡约》问世，当时对乡约组织这
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中央政府并未直接表现出明确的禁止，但是从吕大钧和其为官的兄弟吕大忠、吕
大防的书信往来以及当时同僚的反映中，我们即不难猜测政府对乡约组织———这种人民自动结合组
织的态度，与前朝相比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是不欢迎、不认可，只不过形式更隐晦一些罢了。国
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态度，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的传统乡规民约无论是内容、数量还是约束效果
上均未形成气候。明中叶以后，国家政权开始认识到传统乡规民约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
巨大作用，并逐渐参与到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建设和推广中，经过国家力量的推动，传统乡规民约在明

中叶以后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乡规民约的数量众多、地域范围广泛，还表现在规约类型日
渐多样、涵盖范围和领域日益广泛、理论体系日臻完备。清代，国家在推广传统乡规民约的同时，更加
强调国家意志的渗透，在国家力量的强力介入下，传统乡规民约虽然获得了数量上的大发展，但也逐

渐丧失了本身的“乡民自治”的性质，转而蜕变为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御用工具。
在传统社会，农民阶层作为处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常常被完全忽

略，但实际上，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

小觑。一方面，农民阶层内化的价值观、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其长期沿用的风俗、习惯和旧例是传统乡规
民约制定的主要思想基石之一。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农民阶层的认可与否
直接决定了该传统乡规民约能否顺利实施和执行。从传统乡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来看，那些得以顺利实
施执行的乡规民约，无一例外是能够满足农民阶层现实需要并得到农民阶层价值肯定和认可的。如明
清时期陕山地区的传统水利规约，正是因为符合了乡民的用水伦理和用水习惯，才在当地水资源管理

中长期、稳定地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反的，那些脱离乡村社会实际、与农民阶层实际需求相脱节的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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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则因为遭到乡民的抵制也很快走向了失败。譬如，北宋《吕氏乡约》，其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以绅士
的行为标准、儒家的共同伦理准则来约束当地乡民、引民为善，从而实现涤净乡村社会风气，加强乡村
社会控制之目标。客观地讲，《吕氏乡约》的初衷是好的，其约条和组织制度也都是相当具体和完备的，
但是因为这一套儒家的做人标准、繁文缛节远离乡民的生活实际，对乡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起到真正的
帮助作用，因此从其一开始就未受到乡民真正的拥护和支持，这也是导致其在实施五年后告一段落的

重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论述即能看出，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和演变是受到了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
层的合力作用的影响，很难说谁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失或定位错误都会阻碍乡

规民约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乡规民约的流产和失败，这一点却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不容质疑的真理。

二、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博弈和互动关系

在对传统乡规民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之间彼此又是时刻
处于一种相互妥协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当中，但因为农民阶层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以及个体的弱小性，就

决定了它和其他两者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较量平台，这也导致了其和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之间的关
系较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这种关系的博弈和互动更多的体现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精

英阶层之间。
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倡导者和具体制订实施者，乡村精英阶层一方面努力使传统乡规民约

无论是从根本目的还是主要内容都符合国家要求，体现国家意志，不仅如此，在传统乡规民约的颁布

和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还经常邀请国家政权的介入，通过报请官府审批、钤印颁布、径直送官等方式
求得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但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和巩固自身在管理乡村社会日常事物中的绝对
的、不容撼动的权威，乡村精英阶层又时常会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具体执行过程中，刻意强调自
身的权力，有时甚至不惜与国家法令产生抵触。譬如，清中叶以后，清政府就将生杀的裁定和执行权力
统一收归到国家和地方司法部门手中，然而，在事实上，为了强调自身的权威和保全组织的名誉和颜

面，乡村精英阶层依然继续订立自行处死组织内部成员的条款。例如，李鸿章所在的合肥李氏在清末
新订立的族规中规定，“族间子弟倘有违犯父兄教令，不肖不悌，或任性妄为，唆讼搭台，讹诈强夺，以
及窝引匪类，偷窃行凶，谋害家庭等事”，并又屡教不改、情罪严重者，应“免其送官，有伤颜面”，而是
“应即从严公同处死”。 1 这显然是和国家意志相抵牾的。
同时，作为国家政权来说，他们需要利用乡村精英阶层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和权威，代表国家对

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以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故他们往往会在不威胁到封建政权和统

治秩序的前提下，对乡村精英阶层订立的传统乡规民约的某些具体管理措施作出些许的默认、让步甚
至是妥协。譬如，明清时期的国家法令中对于所谓的“淫乱”妇女，除了近亲之间乱伦处罚较重之外，其
他只是予以杖责等较轻的刑罚，而这一时期众多的宗族类乡规民约中则均有将“淫乱”妇女“沉塘”、
“沉潭”、“聚薪焚烧”等极刑规定，这虽然与国家法令出现了些许的抵触，但因为并未动摇到专制皇朝
的根基，且此类刑罚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了风俗，因此，这一血腥的规定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默许[6]；但是，

一旦出现乡村精英阶层权力过分膨胀的苗头，其所订立的乡规民约与国法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危

及到封建政权的切身利益，国家政权则会采取最为严厉的办法加以制止和处置。[7]譬如，明清时期，在

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族内精英阶层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乡规民约的

1《合肥李氏宗谱》卷 2《家范》，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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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族内大力倡导和鼓励“捍族”思想，宗族械斗事件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影
响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对此，国家迅速通过采取挫削乡村精英阶层力量、削弱宗族经济实力等一系
列政策，将乡村精英阶层这一中介势力牢牢的控制在皇权的势力范围之内，从而维护封建王朝的正常

秩序。
当然，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施受对象，农民阶层尽管在这个关系链条上处于最弱势的一方，但这

绝不意味着其力量是可以被忽视的，相反的，从历代王朝的演替规律上看，农民阶层对国家政权稳定

性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从传统乡规民约的执行效果来看，农民阶层对乡村精英阶层所倡导的

传统乡规民约的认可程度直接决定了其最终的命运。正是在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的合
力助推和彼此之间时而激烈时而和谐的关系互动中，传统乡规民约向前演进并发展着。

三、传统乡规民约的当代启示

传统乡规民约虽然离我们是渐行渐远了，但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尤其是乡村

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这三方力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力量消长对乡规民
约的影响，却能够给我们当代的乡规民约建设乃至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表明，国家政权必须指导乡规民约的制订并通过国家机器协助乡

村社会基层组织对其予以执行，但又不能直接强行介入到对乡规民约的具体制订工作中。只有这样，
才能既保护乡民的自治热情，保证村民自治的属性和成果，又确保村民自治是在国法范围内的合法自

治。当代大多数村规民约虽然从形式上看都是由基层村组织草拟、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但是其主
要思路和基本框架却是由当地政府根据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原则和其近期治理目标而统一制定

的。同时，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原则是基于整个乡村社会整体发展而制订的一种宏观的、带有
一定前瞻性的目标方案，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当代乡规民约就难免不带有统一化、缺乏地方特色、
脱离实际等一系列缺点。这也就势必造成乡民对当代乡规民约的认可程度不高、参与积极性降低，从
而导致乡规民约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应景之作。
其次，传统乡规民约的演进历程表明，农村精英作为沟通协调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一个特殊阶

层，无论是在乡规民约的制订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保证农村精英阶
层的稳定和对乡村自治事业的有效参与，同时将其活动纳入国法的有效监督范围之内，方能保证乡规

民约的有效制订和执行，从而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当代转型期农村精
英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组成：其中，政治精英由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积极参与社
区政治的社区能人（非干部精英）组成；经济精英是由社区范围内的私营企业主和集体企业的创办者

和管理者组成；而社会精英则是那些人品、知识、经验、背景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社区成员。[8]作为农村社

会的领军人物，他们无疑是乡村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但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
乡村精英走出农村流向城市，他们的外流不但造成了村庄精英资源的流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也使得

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受到明显的钳制。[9]同时，在村庄内部，村干部的角色、功能仍处于政府主导下的
权威自治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的过渡之中，依然具有强势的行政势力，因此，一方面容易滋生在

任乡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得更多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采取各种包括非正常手段在内

的方式直接参与对社区权力的竞争，而完全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宗旨和原则。相反，在一些欠发达地区
的农村，由于乡村公同经济的短缺和匮乏，村干部对村庄控制和保护能力减弱，随着其政治权力的收

缩，他们纷纷开始向经济精英转化，村民自治事业陷入无人关心和问津的尴尬境地。
再次，传统乡规民约的执行效果表明，农民作为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其认可与否直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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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乡规民约能否顺利实施和良好发展。因此，只有使乡规民约的内容与农民的自身需要相契合，并且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也才能保证乡规

民约顺畅的贯彻和实施。当代乡规民约大多是以植根于西方法律文化之上的国家法律为建立依据和
基础，它更多的强调以义务性的规定对农民进行约束，而忽略了对其自身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同时，因
为经济处罚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越来越多的乡规民

约采用以经济处罚为主的惩戒措施对乡民进行法律层面的管制，这就势必导致乡规民约沦为防民之

利器，而完全违背了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此外，由于很多乡规民约
都是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范本的指导下制定的，它们大多合乎国家法令和政策、文本规范、逻辑
清晰并在理论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却对乡村社会生活缺乏现实针对性，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

乡村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不难想象，这样的乡规民约是很难得到农民真正的道德认同和
真正意义上的拥护和支持的，其执行的顺畅性和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余 论

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无疑是乡规民约发展演
变过程中最主要的三大推动力量，其中，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农村精英阶层

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而广大乡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
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任何一方的错位或缺失都有可能导致乡规民约的流产和失败。传统乡
规民约的演进历史同时向我们充分证明：由于完全漠视和忽略了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执行过程
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的表达，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规民约仅仅是乡村精英阶层出于实践道德理想而设

计的一种蓝图模式，体现的是乡村精英阶层的意志和心声，因此，仅仅是“部分、少数人的有限自治”，
而绝非真正的村民自治，农民的不满和抗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曾经说
过的那样，“当在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得不到参与的满足感，对社会将具有潜在的爆炸性”[10]。因此，
只有保证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
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有效性，方能保证乡规民约健康、正常地向前
发展，也方能从根本上确保村民自治制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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